
　

　

甘肃省人民政府文件
甘政发 〔２０１７〕１７号

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甘肃省征地补偿区片综合地价及

甘肃省征地补偿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

各市、自治州人民政府,兰州新区管委会,省政府各部门:

现将更新后的 «甘肃省征地补偿区片综合地价»和 «甘肃省

征地补偿统一年产值标准»予以印发,自即日起遵照执行,２０１２

年颁布的补偿标准同时废止.省政府将根据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

况,适时进行修订.

新的征地补偿标准由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部分构成,

不包括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.统一年产值标准适用于测算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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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内征收农用地中的水浇地、旱地、牧区草地,征收林地按 «甘

肃省实施 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›办法»规定的标准补偿,征

收非牧区农用地中草地的按邻近耕地标准的０􀆰４倍补偿,征收其

他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按邻近耕地标准补偿,征收未利用地的按

邻近耕地统一年产值的２倍补偿.经依法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按

统一年产值的３０倍补偿.区片综合地价适用于测算区域内的集

体土地.占用国有农用地、国有建设用地 (以划拨方式取得)的

补偿,参照区域内征收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执行;占用国有未利

用地的不予补偿.

土地征收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,事关社会和谐稳定.各级

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调整更新征地补偿标准对于保障重大

项目建设、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,切实把握好新

的征地补偿标准施行后建设费用增加、被征地农民受益变化,统

筹考虑、周密安排,确保新旧补偿标准衔接有序、平稳过渡.要

细致细心细微地部署征地补偿事宜,将已经显现的、可能出现

的、难以把控的问题梳理细化出来,制订工作预案,强化工作责

任,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权益,维护社会和谐稳定.要严肃纪

律,规范土地审批管理,不允许在新的征地补偿标准实施前突击

批地,不允许采取变通的方式降低补偿安置标准、延迟支付补偿

安置费用.要加强监督检查,依法足额兑现征地补偿费用,严禁

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、挪用和挤占征地补偿费用,严肃查处土地

征收中侵害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违纪违法问题.要加强政策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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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,提高依法征地、依法补偿安置的自觉性,充分保障广大群众

特别是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,自觉接受社会监督.

甘肃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９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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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办公厅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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